
附件 

 

將軍澳行人天橋工程建議 

 

（一）興建一條橫跨環保大道的有蓋行人天橋，連接將軍澳市地段第 70號餘段

與建議的將軍澳市地段第 121號； 

 

（二）興建一條橫跨石角路的有蓋行人天橋，連接將軍澳市地段第 111號與建  

議的將軍澳市地段第 121號； 

 

（三）為第（一）項所述的擬建有蓋行人天橋興建一部升降機； 

 

（四）永久封閉多段現有的美化市容地帶，並改建為樓梯、行人天橋橋柱或行人

路；以及 

 

（五）進行附屬工程，包括照明、渠務、污水收集系統、水務及環境美化工程。 

 

完 

 


